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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(第 201 章 )若干條文

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

你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來信，要求當局回應於二零零

零年五月十五日舉行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（ 委員會）會議

上，委員會委員以及立法會法律顧問就普通法中賄賂公職人員以

及公職人員受賄的罪行（以下簡稱 “普通法中有關賄賂的罪行 ”）
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所提出的意見。現於下文闡釋當局就該等

意見的回應。

有關案例

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五日的委員會會議上，立法會法律顧

問指出，當局所引用關於普通法中有關賄賂罪行的 Whi taker 案
例，並非有關問題的最新案例。根據立法會法律顧問，有關此問

題的最新案例應為 R v  Bowden  (1996)  1  WLR 98。

就此，當局其實亦知悉立法會法律顧問所引用的案例。然

而，該案例雖然亦有涉及 “公職人員 ”定義的討論，但並非關於普
通法中有關賄賂的罪行的案件，而是關於普通法中另一項有關身

為公職人員作出不當行為的罪行。該案例中對源於一宗 1828 年
的案例以及 Whi taker 案例的有關 “公職人員 ”的定義有所提及並予
以應用。然而，該案例並未有進一步擴大或補充 Whi taker 案例
中有關 “公職人員 ”的定義。因此，該案例與我們現時就普通法中
有關賄賂的罪行所進行的討論並沒有直接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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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普通法中有關賄賂的罪行編纂為成文法則

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五日的委員會會議上，曾提出有關應

否將普通法中有關賄賂的罪行編纂為成文法則的問題。由於此課

題較為複雜，當局仍須更多時間，去考慮這方面的問題。我們一

俟就此事有決定後，定會盡快通知委員會。

然而，如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五日向委員會提交的文件所

提及，當局會開始準備所需的法例修定，以將行政長官納入《防

止賄賂條例》第 10 條的適用範圍內。當局會盡快提交建議及有
關法案。

　　　　行政署長

(梁百忠　　　　　　代行 )

二零零零六月十三日


